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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28日
發文字號：屏大師培字第114410044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主旨：有關本校執行「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
作計畫」案，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計畫補助標準如下：
(一)每位實習學生補助金額為新臺幣12,000元。
(二)  教學演示第三方教師審查委員出席費為新臺幣
2,000元。
(三) 合計每位實習學生補助金額為新臺幣14,000元。

三、補助對象為 115年1月15日仍於貴校（園）參加半年制教
育實習之本校實習學生。

四、補助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一)輔導1位實習學生可請領補助14,000元。
(二)輔導2位實習學生可請領補助28,000元，以此類推。
(三)請檢附本校領款收據1份（附件二）。

五、經費採「核銷後撥款」方式，本校不預先撥款。請於
115年1月15日前將核銷所需資料以掛號郵寄至本校師資培
育中心實習及輔導組。逾期或資料不齊者，恕不受理核
銷。

六、補助經費支用項目如下：
(一)實習輔導費：
１、輔導教師必須為登錄於「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之

教學、級務、行政輔導教師。
２、每一項輔導費為4,000元，同一教師擔任多項職務者

得重複支領。
３、請上傳輔導紀錄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或以

紙本寄回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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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演示出席費：第三方評量教師每人支領2,000元，
請檢附教學演示當日簽到表為憑。

(三)以上支用項目請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
基準表」（附件六）辦理。

七、請檢附以下資料辦理核銷：
(一)填妥本校領款收據並加蓋貴校（園）關防之正本1份

（附件一）。
(二)貴校（園）完成校內核銷程序之原始憑證正本 1份（附

件三），須含印領清冊。正本請寄回本校，貴校（園）
留存影本備查。

(三)實習學生教學演示當日簽到表（附件四）。
(四)輔導教師輔導紀錄（附件五）。

八、相關核銷資料與填寫說明，請詳見附件一。
九、檢附本校實習學生名單1份（附件七）。

 
正本：貴校（園）
副本：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及輔導組

 
校長　陳　永　森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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